
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教學資訊力微學程設置暨修習要點 附表一 修正對照表  

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

 

 

一、配合本校
「師資職前課
程管理平臺報
部清冊-中等學
校教育專業課
程 (115 學 年
度)」修正，於本
微學程選修科
目中新增「數位
力與教學專業
實作」並刪除
「積木式程式
設 計 ( 含
Scratch 程 式
語言與應用)」
科目。 
二、為增加師資
生修習本微學
程課程的彈性，
於選修科目之
「Python 程式
設計及應用」新
增財務金融學
系大學部開設
之 3 學分／3 學
時課程。  


